
《玻璃钢水箱销售合同》

甲方（购买方）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编  号： XHJZ2021010001 

乙方（销售方）：北京兴海九州不锈钢水箱有限公司           签订地：  网签有效    
一、总则。甲方向乙方订购方型玻璃钢水箱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
二、标的名称、型号规格、数量：

	序号
	 产品名称
	  型号
	 单位
	  数量
	  单价
	  金额
	  备注

	1
	玻璃钢水箱
	2*1.5*2
	  台
	1
	6780
	6780
	含税13%

	
	金额（大写）：陆仟柒佰捌拾元整（6780元）


三、质量标准：产品以装满水无渗漏为合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工程造价及支付方式：

1、合同总价款（即制作安装费）：大写人民币陆仟柒佰捌拾元整，¥6780元整（含税）

2、付款方式：全款订货。             

五、安装地点及运输方式、费用：

1、安装地址：  北京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运输方式及费用：  乙方                

六、保修责任。自交货之日起箱体保修1年；产品出现质量问题，乙方在24小时内及时派人前往处理。在使用期间内由于水箱本身问题（人为、自然灾害、不可抗力量等原因除外及地下水和氯化物超出饮用水标准不保修。）造成使用方损失由乙方负责。

七、产品制作及安装施工：水箱按甲方要求制作完成。

八、违约责任。

 1、产品质量瑕疵或产品不符合合同约定的，应由乙方负责维修；无法进行维修的，乙方负责退还；但甲方事先知情并确认除外。

 2、产品规格、数量不符合合同及图纸约定的，乙方收到甲方的通知后，应按照甲方的要求补齐。

 3、乙方应按期交工，每逾期一日，按照应付未付款的1‰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但甲方原因或不可抗力除外。

4、甲方未按约定支付合同价款，按照合同总价款的1％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（注：属于分包合同的甲方不得以业主未付工程款为由，拖欠乙方工程款，因此造成的违约责任，由甲方自行承担。）
九、争议解决。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；任何一方亦可向法院提请诉讼进行解决。

十、所有权。甲方未付清合同总价款之前，产品的所有权归乙方所有。

十一、附则。本合同经双方签字（盖章）后从签订之日起生效，电传文本具有同样效力。
十二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持一份。

全称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委托代理人：


电话/传真：


日    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�
全称：北京兴海九州不锈钢水箱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委托代理人：王永明


电话/传真：13161221117


开户行：北京银行白云支行


账号：0109  0507  2001  2010  8104  860


日     期：     2020年 10月   21日�
�










